湖南省环境污染治理资格行业认定证书人员配备表
	证书类别、级别
	技术人员配备
	员工配备

	
	环境工程相关专业
	结构
	机械
	土木
	电气
	概预算
	持高级职称
	技术人员总数
	员工总人数

	水污染治理
	甲级
	26（1）
	1
	1
	
	1
	1
	≥5
	≥30
	≥100

	
	乙级
	17
	1
	
	
	1
	1
	≥3
	≥20
	≥60

	
	丙级
	5
	
	
	
	
	
	≥1
	≥5
	

	大气污染治理
	甲级
	26（1）
	1
	1
	
	1
	1
	≥5
	≥30
	≥100

	
	乙级
	17
	1
	1
	
	1
	
	≥3
	≥20
	≥60

	
	丙级
	5
	
	
	
	
	
	≥1
	≥5
	

	固体废物处理处置
	甲级
	25（1）
	1
	1
	1
	1
	1
	≥5
	≥30
	≥100

	
	乙级
	16
	1
	1
	1
	1
	
	≥3
	≥20
	≥60

	
	丙级
	5
	
	
	
	
	
	≥1
	≥5
	

	噪声及振动污染治理
	甲级
	26（1）
	1
	1
	
	1
	1
	≥5
	≥30
	≥100

	
	乙级
	17
	1
	1
	
	1
	
	≥3
	≥20
	≥60

	
	丙级
	5
	
	
	
	
	
	≥1
	≥5
	

	污染土壤修复
	甲级
	26（1）
	1
	1
	
	1
	1
	≥5
	≥30
	≥100

	
	乙级
	18
	1
	
	
	1
	
	≥3
	≥20
	≥60

	
	丙级
	5
	
	
	
	
	
	≥1
	≥5
	


  注：1.技术人员配备栏中，(  )内数字为注册环保工程师人员数,其他为中级和初级技术人员数，注册工程师可视同为高级工程师。2.申请一类以上证书的，每增加一类，甲级应增加至少20名员工，其中不少于10名具有环境工程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，技术人员中至少有1名具有注册环保工程师资格，至少有3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；乙级应增加至少10名员工，其中不少于5名具有环境工程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，至少有1名具有高级技术职称;丙级应增加3名具有环境工程相关专业的技术人员。

 联系人：张康 13517493221（微信同号）
